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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和《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223-2008）等规定，2025年5月30日，在全州县创业大厦1516会议室召开了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竣工验收会议。竣工验收委员会由全州县水利局、桂林市水利水电工程综合监督站、全州县水利水电工程质量与安全工作站、全州县水利局计财股、全州县水利局河长股、全州县水利局工程站组成，项目法人、设计、监理、施工等被验收单位派代表参加会议。验收委员会现场检查了工程建设情况及查阅有关资料，并听取工程建设、设计、监理、施工、运行管理等单位的汇报。经竣工验收委员会认真讨论，对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竣工验收作出如下鉴定。
一、工程设计和完成情况
（一）工程名称及位置
工程名称：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

工程位置：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位于湘江全州县黄沙河镇区河段两岸。

（二）工程主要任务和作用
本工程为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其具体主要内容如下：
新建护岸总长5220m，沿途共设置穿护岸排水涵管4处，适当布置下河台阶（码头）。

（三）工程设计主要内容
1、工程立项、设计批复文件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编制了《湘江广西兴安县和全州县城区及重点乡镇河段防洪护岸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4年4月，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以“水总规〔2014〕308号”文《关于报送湘江广西兴安县和全州县城区及重点乡镇河段防洪护岸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的报告》对该报告进行了审查。在《大可研报告》的基础上，桂林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于2016年8月完成了《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桂林市水利局于2016年10月组织有关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审，提出修改意见，桂林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于2019年8月完成修改再次上报，市水利局于2019年9月给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桂林市水利局关于报送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技术审查意见的函》（桂水规计函〔2019〕229号）。2020年3月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市发改管（2020）37号文对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2019年9月桂林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写了《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同年10月通过了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组织的有关专家的审查。2020年3月桂林市水利局以“市水规计〔2020〕4号”文进行了批复。

2、设计标准、规模及主要经济指标

本工程护岸级别为5级，护岸等工程主要建筑物级别按5级设计，穿堤建筑物与所在堤防同级；工程设计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洪水标准。

3、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工期

主要建设内容：新建护岸总长5.22km，新建亲水步道总长5.38km、防汛道路2.2km，设置下河码头19 座、排水涵4座。（其中左岸工程起点位于黄沙河镇区规划湘江二桥，终于黄沙河镇区规划湘江三桥，新建护岸长4.36km，新建亲水步道长4.36km、防汛道路2.2km，设置下河码头14 座、排水涵4 座；右岸工程起点位于黄沙河大桥上游约430m 山边，终于黄沙河大桥下游约600m，新建护岸长0.86km，新建亲水步道长1.02km，设置下河码头5座）。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合同开工时间为2020年9月11日，完工时间为2021年9月10日，施工总工期365天。实际开工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因项目征地因难工程于2023年2月8日工程基本完工，总工期858天。

4、工程投资及资金来源

该工程被列入广西“十三五”重点水利项目规划的中央预算内主要支流治理项目，工程总投资为4293万元，2020年8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厅以桂发改投资〔2020〕877号文下达该工程计划投资1714万元，其中中央投资1028万元，地方配套资金686万元；2021年8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厅以桂发改投资〔2021〕647号文下达该工程计划投资2579万元，其中中央投资1547万元，地方配套资金1032万元。

（四）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项目法人：全州县防洪排涝工程工作站
监理单位：广西桂林宝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桂林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施工单位：广西三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平乐县水电机械施工队）

质量与安全监督机构：桂林市水利水电工程综合监督站

运行管理单位：黄沙河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五）工程施工过程
1、主要工程开工、完工时间

该开工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因项目征地困难，工程于2023年2月8日工程基本完工。

1）堤基处理：2020年9月30日至2021年10月28日。

2）堤身填筑工程：2020年11月5日至2022年12月15日。

3）堤身防护工程：2020年10月4日至2022年12月20日。

4）堤顶工程：2020年11月10日至2023年2月8日。

5）附属工程: 2020年11月15日至2022年12月30日。

2、重大设计变更

广西壮族自治区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没有重大设计变更，一般设计变更已经按照要求履行了相关变更手续；主要有以下设计变更：

本工程一般设计变更如下：

（1）在左岸工程一级堤堤顶原设计为C15混凝土预制路侧石（500mm×350mm×100mm），为了美化乡村环境，方便当地群众休闲，进行美化，改为大理石路侧石（490mm×250mm×120mm）《工程联系单（平乐 〔2021〕报告01号）》。

（2）在左岸工程桩号0+880原设计D0.5m混凝土预制管，经当地群众反映不能满足排涝要求，改为C25钢筋混凝土箱涵（内宽1800mm，内高1200mm）。《工程联系单（平乐 〔2021〕报告02号）》。

（3）左岸工程一级堤堤顶亲水原设计为C25混凝土路面，为了美化乡村环境，方便当地群众休闲，进行美化，经业主、设计、监理及我公司技术人员实地了解情况并协商后，改为大理石板路面（300mm×600mm×40mm）。《工程联系单（平乐 〔2021〕报告03号）》。

（4）左岸桩号2+080～2+000，该处位于黄沙河村竹塘村委西岸二队，因该处村内原有排水设施堵塞，下雨时洪水淹村内道路，严重影响当地群众出行，当地群众强烈要求修建排水涵管。为确保排水通畅，方便群众通行，应当地群众要求，修建排水涵管。《工程联系单（平乐〔2021〕报告04号）》。

（5）左岸桩号3+180处，该处位于黄沙河镇竹塘村委水车村，该处水轮泵用于灌溉水车村农田860亩，因水轮泵无通行道路，在维修水轮泵设备时靠肩挑和人抬，极不方便，当地群众强烈要求修建临时道路。为确保该村农田的灌溉，方便群众通行维修水轮泵设备，应当地群众要求，修建维修作业便道总长0.3km，宽3.5m。《工程联系单（平乐 〔2021〕报告05号）》。

（6）在右岸工程桩号0+520～0+860段原设计为埋石砼挡墙，由于河对岸群众不同意破堰坝降低水位，水位过高，无法按原设计正常施工，如果继续采用围堰来施工成本太大，把原设计为埋石砼挡墙改为抛石护底+格宾网石笼挡墙。原设计河岸桩号0+440～0+520段没有设计防洪堤，经当地群众要求，需增加桩号0+440～0+520段防洪挡墙，增加抛石护底+格宾网石笼挡墙，。《工程联系单（平乐 〔2022〕报告01号）》。

（7）在左岸工程桩号2+640～2+670、2+690～2+720、2+840～2+960、3+420～3+440段由于原设计砼挡墙基础是淤泥，地基承载力不够，增加抛石护底。《工程联系单（平乐 〔2022〕报告02号）》。

（8）右岸桩号0+880处，该处黄沙河镇竹塘村委水车村灌溉堰坝，灌溉农田800亩，因2022年6月9日洪灾，堰坝被冲垮，该村农田灌溉无法保证，当地群众强烈要求修复堰坝损毁部位。为确保该村农田的灌溉，应当地群众要求修复堰坝损毁部位，冲垮部位采用网片干抛石至原堰坝顶部高程，冲垮部位连接新建护岸采用底部抛石+网笼挡墙形式。《工程联系单（平乐〔2022〕报告02号）》。

（六）工程完成情况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合同计划开工时间为2020年9月11日，完工时间为2021年9月10日，施工总工期365天。实际开工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因项目征地困难工程于2023年2月8日工程基本完工，总工期858天。
完成主要工程量：

开挖方143062m³，粘土回填65546m³，C15砼26913m³，抛石10617m³，格宾网石笼挡墙1227m³，网垫护坡11128m³，普通钢模板制安拆28509㎡，C25混凝土路面6988㎡，水泥稳定层6988㎡，C20混凝土路面3429㎡，大理石路面3000㎡，料石栏杆1747m，圆形料石防护墩5071个等。

（七）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
本工程设计永久性征用土地89.1亩，其中旱地14.3亩、荒地74.8亩；工程施工临时征用荒地71.7亩等，征地补偿投资共436.16万元。实际完成征地89.1亩，土地征用涉及竹塘村委、黄岗村委，征地及青苗补偿费300万元。征地补偿由黄沙河镇人民政府完成；本次项目建设无移民安置。

二、工程历次验收及鉴定情况
2023年7月28日召开了由项目法人组织设计、监理、施工、运行管理等单位的代表组成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工作组,对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进行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 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了工程建设情况及查阅有关资料，并听取工程建设、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的汇报。经验收工作组认真讨论，对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完工验收作出如下鉴定结论：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已按批复的设计和投资计划基本完成了该工程的建设内容，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质量满足设计要求。验收小组同意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通过主体工程验收，可投入使用。

三、历次验收及相关鉴定提出的主要问题的处理情况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验收未遗留问题。
四、工程质量
（一）工程质量监督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开工后，桂林市水利水电工程综合监督站对该工程行使质量监督，明确了质监人员的职责，监督检查建设单位质量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健全情况，监理单位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情况，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和健全情况。监督检查各参建单位技术、规范、质量标准和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贯彻执行情况。

（二）工程项目划分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共划为1个单位工程，5个分部工程,288个单元工程（其中35个重要隐蔽单元工程）：堤基处理工程（Ⅰ-1）88个单元工程，其中17个重要隐蔽单元工程；堤身填筑工程（Ⅰ-2）17个单元工程，其中17个重要隐蔽单元工程；Δ堤身防护工程（Ⅰ-3）51个单元工程；堤顶工程（Ⅰ-4）96个单元工程；附属工程（Ⅰ-5）36个单元工程，其中1个重要隐蔽单元工程。

（三）工程质量抽检
根据〔关于贯彻执行水利部《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2008版）》补充意见的通知〕（桂水基〔2008〕41号）及《关于加强我区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样检测管理工作的通知》（桂水基〔2009〕19号）文规定。由广西兴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对本工程进行竣工验收质量抽样检测，抽检结果合格，工程质量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四）工程质量评定
通过察看工程现场和听取建设各方的汇报，查阅工程资料。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该工程所有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5个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施工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原材料、中间产品质量全部合格；施工质量检测资料基本齐全。根据广西兴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样检测报告》（0469-JGXG2024-0010），同意该工程单位工程质量等级核备为合格。

五、概算执行情况
（一）投资计划下达及资金到位情况
2020年8月11日，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厅以桂发改投资〔2020〕877号文下达计划投资1714万元，其中中央投资1028万元，地方配套资金686万元；2021年8月3日，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厅以桂发改投资〔2021〕647号文下达计划投资2579万元，其中中央投资1547万元，地方配套资金1032万元。

（二）投资完成及资产交付情况
工程完成投资为33017874.82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25937042.29元、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300万元、固定资产27890.00元、待摊投资4052942.53元（其中建设单位管理费188527.78元、工程质量监理费454000元、项目技术评审费63055元、勘测设计费1434168元、工程检测费115677元，建筑工程意外伤害保险费23574.03元，临时工程费1773940.72元）。

（三）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
本工程设计永久性征用土地89.1亩，其中旱地14.3亩、荒地74.8亩；工程施工临时征用荒地71.7亩等，征地补偿投资共436.16万元。实际完成征地89.1亩，土地征用涉及竹塘村委、黄岗村委，征地及青苗补偿费300万元。征地补偿由黄沙河镇人民政府完成；本次项目建设无移民安置。

（四）结余资金
工程实际完成投资与计划投资对比：原计划总投资4293万元，实际到位资金3734万元，实际完成投资3301.787482万元，结余资金432.212518万元。
（五）预计未完工程投资及管理费用
无
（六）竣工财务决算报告编制
 本工程已按《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编制规程》SL19-2008规定的内容、格式编制竣工财务决算。

（七）审计情况
无

六、工程尾工安排
无
七、工程运行管理情况
（一）管理机构、人员和经费情况
根据关于确定全州县防洪工程工程管护单位的通知，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由黄沙河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负责管理，该机构隶属于黄沙河镇人民政府。

根据《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编制定员试行标准》（SLJ705-81）和《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98）的规定，本工程等别按Ⅴ等配备人员。目前还没有专门成立管理机构进行管理。

由于还没有专门成立管理机构，暂由黄沙河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管理，但经费问题仍未能解决。
（二）工程移交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已按设计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基础处理工程、堤身填筑工程、堤顶工程、附属工程等均按设计要求完成，可正常投入使用和发挥效益。工程合同完工验收投入使用验收后，交由黄沙河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有序地进行运行管理工作。
八、工程初期运行及效益
（一）初期运行管理
本工程完工后，经受了2022年6月17日至6月19日的暴雨，6月19日，湘江河迎来本次降雨最大洪峰5710m³/s，洪水过后经现场检查，工程设施完好，运行正常，经历了较大的洪水考验。

（二）初期运行效益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属公益性项目，提高了湘江黄沙河镇段防洪减灾能力，有效地保护了城区面积2.3km²，保护人口0.51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效益也得到了较大提高。
（三）初期运行监测资料分析

无
九、工程技术预验收
无
十、意见和建议
无
十一、结论
验收委员会认为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基本完成了批复治理任务，根据广西兴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样检测报告》（0469-JGXG2024-0010），该工程质量满足设计要求，并逐步发挥效益，经验收综合评议，评定等级为合格，达到防洪治理工程验收标准，同意通过竣工验收。
十二、保留意见
无
十三、附件
1、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成员签字表

2、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被验收单位代表签字表


